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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核查意见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医疗”或“公司”或“上

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曹群、徐农合计持有的北京水

木天蓬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木天蓬”或“标的公司”）37.1077%股

权及战松涛、李春媛、胡效纲、王晓玲、冯振、戴志凌、刘庆明、徐农、岳志永、

邵化江、吕秦瑛合计持有的上海还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还瞻”）98.9986%出资份额，通过全资子公司拓腾（苏州）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张家港天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还瞻 1.0014%

出资份额，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由于上海还瞻为水木天蓬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水木天蓬 11.0769%

股权外无其他业务或对外投资，本次交易的实质为直接及间接购买水木天蓬剩余

48.1846%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计持有水木天蓬 100%股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相关要求，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情况、防范和填补措施以及相关

承诺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当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2024 年 1-4 月的合并财务报表，以及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审阅

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4131 号），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

市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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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元/股 

项目 

2024 年 1-4 月/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资产总额 231,470.02 231,470.42 0.00% 226,149.61 226,150.04 0.00% 

负债总额 26,729.43 46,816.00 75.15% 21,879.60 41,966.17 91.81%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191,683.36 179,797.85 -6.20% 191,619.12 179,600.21 -6.27% 

营业收入 11,976.46 11,976.46 - 46,039.21 46,039.21 - 

营业利润 -904.83 -904.86 0.00% 12,042.61 12,042.60 0.00% 

利润总额 -896.59 -896.62 0.00% 13,486.90 13,486.89 0.00% 

净利润 -1,046.42 -1,046.45 0.00% 11,363.94 11,363.93 0.00%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9.39 -595.14 -52.84% 9,558.29 11,530.33 20.63% 

基本每股收益 -0.0157 -0.0225 -43.38% 0.3847 0.4353 13.16% 

稀释每股收益 -0.0157 -0.0225 -43.38% 0.3847 0.4353 13.16%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持有水木天蓬 51.8154%股权，水木天蓬为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合计持有水木天蓬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实施后，上市公司负债总额有所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有所

下降，主要原因系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部分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所

致。随着水木天蓬未来销售规模的持续增长，本次交易将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

力。 

二、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

力采取的措施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本次交易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对公司股东

的回报能力，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降低本次重组可能摊薄公司即期回

报的影响： 

（一）通过战略深度绑定，促进各方利益协同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交易完成后水木天蓬将成为

上市公司全资控制的子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水木天蓬的核心团队能够与上市公

司更好地建立稳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增强团队与上市公司战略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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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绑定，有利于水木天蓬核心团队的稳定和激励，协同管理团队、核心技术骨

干和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和股东价值提升。 

（二）加强经营管理及内部控制，提高经营效率与竞争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持续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

公司规范运作并不断提高质量，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将持续

增强价值创造、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公司经营效率，专注实施公司发展战略，进

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三）完善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维护股东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上市公

司在《公司章程》中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分配形式、分配条件等进行了明确

规定。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章程》规定，并在充分听取独

立董事、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持续完善

利润分配政策，强化对投资者的回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合法权

益。 

（四）相关方已出具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本承诺相关内容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股东造成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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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将依据届时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有）。”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约束并控制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

动。 

4、本人同意，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本人同意，如上市公司未来拟对本人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的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的，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并接受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对上市公司或股东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给予补偿。 

7、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针对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可能性

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上市公司拟定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可行，并且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填补

措施出具了承诺，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5  

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规

定，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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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振慈        任经纬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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